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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现场检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蕊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认真履行保荐机构职责，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对普蕊斯 2024 年度有关情况进行

了现场检查，报告如下： 

保荐机构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普蕊斯 

保荐代表人姓名：徐妍薇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  皓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李  皓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24年度 

现场检查时间：2024年8月19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1.查阅公司工商登记文件、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相关制度；2.查阅三会文件及相

关决议，核查其执行情况；3.核查董监高人员变动及相关决策文件、公告文件；4.核查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动情况及其对外投资情况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

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

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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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手段：1.检查内审部门的设置及制度建设；2.检查内审部门的运作情况；3.查阅审计委

员会文件；4.向公司内审人员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如适用） 
√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

审计部门（如适用） 
  √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

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如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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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

等情形 
  √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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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无 

注 1：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总部基地建设项目”进行延

期。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慢于预计，主要系受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考虑到办公用房市场呈现波动态

势，目前公司在上海市尚未寻找到合适的房产作为公司总部办公场所使用，同时公司目前通过租赁办公场

所暂时满足了相应需求。因此，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充分考虑项目资金使用安排，放缓实施该募投项目。

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安排，经审慎考量，现将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公司已在上海市内查看多处意向出售的办公房产，与

产权单位商谈，本着谨慎性原则，待商谈确定后，进行购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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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妍薇  李  皓 

 

 

 

 

 

 

 


